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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９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２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２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３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９

名。

４

、会议由董事长刘体斌先生主持，董事李进先生、王勇先生、李伟先生、孙立强先生、王兴忠先生、宋

宝增先生、刘有鹏先生、张世弟先生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了本次董事会。

５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土地使用权收储的议案》

根据合肥市政府及肥东县政府的城市规划要求，经合肥市肥东县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批准，公司董

事会同意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合肥英凯特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凯特电器”）及美菱英凯特家电（合

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凯特家电”）将其分别拥有的位于合肥市肥东县经济开发区的面积为

１９

，

２４５．０９

平方米（合

２８．８７

亩，土地使用证号：东国用（

２００８

）第

０３６６

号，证载土地用途为工业）和

４６

，

１６１．９

平方米（合

６９．２４

亩，土地使用证号：东国用（

２００８

）第

０３６７

号，证载土地用途为工业）的两宗土地使用权交由肥东县土

地储备中心进行收储，土地使用权收储补偿价款合计约人民币

３

，

６００

万元，其中英凯特电器拥有的土地使

用权收储补偿价款约

１

，

０５９

万元，英凯特家电拥有的土地使用权收储补偿价款约

２

，

５４１

万元。 本次土地使

用权收储有利于盘活子公司存量资产，优化其资产状况，改善资产结构，增加子公司现金流入。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土地使用权收储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固定资产处置的议案》

根据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合肥英凯特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凯特电器”）及美菱英凯特家电（合

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凯特家电”）的经营及搬迁工作需要，同意英凯特电器和英凯特家电对部分搬

迁后已经无使用价值或其继续使用带来的成本超过所产生经济效益的资产进行处置。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英凯特电器处置资产的账面原值

５

，

８２５

，

１３４．４３

元，已计提累计折旧

１

，

６３２

，

０６１．６２

元，已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

１

，

９３６

，

８６９．０３

元，账面价值

２

，

２５６

，

２０３．７８

元；英凯特家电处置资产的账面原值

３１

，

９０９

，

２８７．００

元，已计

提累计折旧

２０

，

１４３

，

９８６．４５

元，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１

，

８９８

，

４７１．８４

元，账面价值

９

，

８６６

，

８２８．７１

元。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２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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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土地使用权收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交易概述

１

、根据合肥市政府及肥东县政府的城市建设规划要求，为加强政府对土地市场的宏观调控，规范土

地市场，经合肥市肥东县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批准，肥东县土地储备中心将对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合肥英凯特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凯特电器”）及美菱英

凯特家电（合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凯特家电”）分别拥有的位于合肥市肥东县经济开发区的面积为

１９

，

２４５．０９

平方米（合

２８．８７

亩，土地使用证号：东国用（

２００８

）第

０３６６

号，证载土地用途为工业）和

４６

，

１６１．９

平

方米（合

６９．２４

亩，土地使用证号：东国用（

２００８

）第

０３６７

号，证载土地用途为工业）的土地使用权进行收储，

土地收储补偿价款合计约人民币

３

，

６００

万元，其中英凯特电器拥有的土地使用权收储补偿价款约

１

，

０５９

万

元，英凯特家电拥有的土地使用权收储补偿价款约

２

，

５４１

万元。 为响应政府城市建设整体要求，公司同意

子公司将前述两宗地交由肥东县土地储备中心收储并与肥东县土地储备中心签署《肥东县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收储合同》。

２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２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

过了《关于子公司土地使用权收储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及《公司章程》，该议案不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３

、本次土地使用权收储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４

、子公司英凯特电器及英凯特家电拥有该项拟收储资产的产权权属清晰，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１

、本次土地使用权收储方为肥东县土地储备中心，其具体情况如下：

（

１

）机构名称：肥东县土地储备中心

（

２

）机构类型：事业法人 孙波涛

（

３

）地址：肥东县店埠镇长江东路与站北路交口东南角。

（

４

）开办资金：

１１２０

万元人民币

（

５

）举办单位：肥东县国土资源局

（

６

）主要职能：统一征地，收购存量国有土地。 负责县城、开发区以及乡镇政府所在地国有土地转让、

出让。

２

、经作出合理查询后，肥东县土地储备中心为独立第三方。其与本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

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

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控股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合肥英凯特电器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６

日

注册地点：肥东县新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刘世群

注册资本：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经营范围：制冷电器、洗衣机、塑料制品的生产与经营，本企业原辅材料的经营，本企业产品及所需原

辅材料的经营与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的项目除外）。

与本公司的关系：英凯特电器为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本公司通过下属全资子公司合肥美菱集团

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菱集团”）持有其

７２．２５５％

的股权；通过下属全资子公司美菱英凯特家电（合

肥）有限公司持有其

２７．７４５％

的股权。

２

、公司名称：美菱英凯特家电（合肥）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２０

日

注册地点：合肥市肥东新城开发区美菱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黄大年

注册资本：

２４

，

７９３

，

２００

元

经营范围：滚筒洗衣机和波轮全自动洗衣机、波轮双桶洗衣机及其他家用电器的研究、制造和营销；

电冰箱控制器、洗衣机控制器、空调控制器等家用电器控制器及配接线的生产、销售。

与本公司的关系：英凯特家电为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本公司通过下属全资子公司美菱集团持有

其

１００％

的股权。

（二）收储标的基本情况

１

、英凯特电器所持有地块

（

１

）收储标的座落地

合肥市肥东经济开发区金阳路西侧。

（

２

）收储标的面积及相关资产的账面价值

该宗地土地证载使用权面积为

１９

，

２４５．０９

平方米（合

２８．８７

亩）；土地使用证号：东国用（

２００８

）第

０３６６

号。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该宗地账面原值为

３

，

２３９

，

７６５．７２

元，已计提的累计摊销为

２４９

，

６６９．８４

元，账面净

值为

２

，

９９０

，

０９５．８８

元。

此外，该宗地上还有部分房屋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无法搬迁的机器设备等其他资产。 截

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述房屋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无法搬迁的机器设备资产的账面原值为

５

，

４２８

，

７７４．７６

元，已计提累计折旧

１

，

５８４

，

５３４．２１

元，已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１

，

１０３

，

９３９．００

元，账面净值

２

，

７４０

，

３０１．５５

元。

（

３

）收储标的用途及使用期限

该宗土地土地使用权类型：出让土地使用权；土地用途：工业用地；土地终止日期：

２０５５

年

５

月

３０

日。

（

４

）收储标的权属

该宗地及其附着物为公司下属子公司英凯特电器所有，产权清晰，没有任何产权纠纷且不存在抵押、

质押、查封、冻结等情况。

（

５

）收储标的现状

目前，公司下属子公司英凯特电器在该宗地块上拥有一幢约

４０００

平方米的厂房。

２

、英凯特家电所持有地块

（

１

）收储标的座落地

合肥市肥东经济开发区金阳路西侧。

（

２

）收储标的面积及相关资产的账面价值

该宗地土地证载使用权面积为

４６

，

１６１．９

平方米（合

６９．２４

亩）；土地使用证号：东国用（

２００８

）第

０３６７

号。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该宗地账面原值

３

，

０５４

，

１５５．９８

元，已计提的累计摊销

２３７

，

５４５．２８

元，账面净值

２

，

８１６

，

６１０．７０

元。

此外，该宗地上还有部分房屋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无法搬迁的机器设备等其他资产。 截

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前述房屋建筑物、 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 无法搬迁的机器设备账面原值

１６

，

０２９

，

６６６．６５

元，已计提的累计折旧

５

，

３９９

，

２８９．０９

元，账面净值

１０

，

６３０

，

３７７．５６

元，。

（

３

）收储标的用途及使用期限

该宗土地土地使用权类型：出让土地使用权；土地用途：工业用地；土地终止日期：

２０５５

年

５

月

３０

日。

（

４

）收储标的权属

该宗地及其附着物为公司下属子公司英凯特家电所有，产权清晰，没有任何产权纠纷且不存在抵押、

质押、查封、冻结等情况。

（

５

）收储标的现状

目前，公司下属子公司英凯特家电在该宗地块上拥有一幢厂房及一幢办公楼。

（三）收储标的及相关资产的评估价值和简要说明

按照国家土地收储相关规定，政府对收储土地使用人进行补偿，委托有资质的评估机构对土地及地

上房产进行价值评估。肥东县土地储备中心选取合肥市振东土地评估咨询有限公司为土地备案价格评估

机构，安徽国中资产评估事务所为实物资产价格评估机构。 两家子公司全程参与并且配合以上评估公司

进行了现场勘查及评估工作。

１

、土地估价

（

１

）英凯特电器

根据合肥市振东土地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合肥振东［

２０１２

］［估］字第

２１８

号土地估价报告，按照《城镇土

地估价规程》的要求，根据待估宗地本次评估设定用途、所处位置及所在区域近年来的征地案例参考等，

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为基准日，评估机构选择成本逼近法和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进行评估，评估后的土地

单位面积地价为人民币

２５２．００

元

／

平方米（取整），按土地面积

１９

，

２４５．０９

平方米计算，评估总价为

４８４．９８

万

元。

（

２

）英凯特家电

根据合肥市振东土地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合肥振东［

２０１２

］［估］字第

２１９

号土地估价报告，按照《城镇土

地估价规程》的要求，根据待估宗地本次评估设定用途、所处位置及所在区域近年来的征地案例参考等，

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为基准日，评估机构选择成本逼近法和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进行评估，评估后的土地

单位面积地价为人民币

２５２．００

元

／

平方米（取整），按土地面积

４６

，

１６１．９０

平方米计算，评估总价为

１

，

１６３．２８

万元。

２

、实物资产估价

（

１

）英凯特电器

根据安徽国中资产评估事务所皖国中评报字［

２０１３

］

１１８

号实物资产评估报告，根据国家有关资产评

估的规定，遵循评估原则，评估人员在对委托评估的实物资产进行了实地察看与核对，并做了必要的市场

调查与征询后，对委估实物资产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经过测算，确定委估实物资产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所

表现的市场价值为人民币

４

，

５０６

，

４１１．８０

元，其中：房屋建筑物为人民币

３

，

２４１

，

６７２．８０

元，构筑物及其他辅

助设施为人民币

５５４

，

４３９．００

元，机器设备为

７１０

，

３００．００

元。

（

２

）英凯特家电

根据安徽国中资产评估事务所皖国中评报字［

２０１３

］

１１７

号实物资产评估报告，根据国家有关资产评

估的规定，遵循评估原则，评估人员在对委托评估的实物资产进行了实地察看与核对，并做了必要的市场

调查与征询后，对委估实物资产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经过测算，确定委估实物资产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所

表现的市场价值为人民币

１５

，

０１１

，

０５１．６２

元，其中：房屋建筑物为人民币

１３

，

５８０

，

４０７．１８

元，构筑物及其他

辅助设施为人民币

１

，

４０２

，

７４４．４４

元，机器设备为

２７

，

９００．００

元。

四、拟签署土地使用权收储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英凯特电器拟签署的土地收储合同的主要内容

英凯特电器（即乙方）与肥东县土地储备中心（即甲方）、肥东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即丙方）及肥东

县国土资源局（即甲方主管部门）拟签署的《肥东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储合同》的主要内容如下：

１

、收储的土地位于肥东经济开发区金阳路西侧，面积为

１９２４５．０９

平方米（合

２８．８７

亩），四至分别为：东

至金阳路，南至美菱英凯特家电（合肥）有限公司，西至美菱英凯特家电（合肥）有限公司，北至合肥峰林塑

料制品厂。

２

、截止本合同签署之日，收储土地及地上建（构）筑物的具体情况如下：

（

１

）收储土地

２８．８７

亩，东国用［

２００８

］第

０３６６

号。

（

２

）乙方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方式为出让。土地出让年限为

５０

年，取得时间为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３０

日，

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

４２

年。

（

３

）收储土地范围内乙方有合法建设手续的地上建（构）筑物总建筑面积为

６２４０．６４

平方米。

（

４

）收储土地的地上建（构）筑物无设定抵押权或被法院等有权机关依法查封及采取其他强制措施等

进行权利限制的情况。

３

、本次收储土地总用地面积

２８．８７

亩。 经肥东县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

２０１３

年第

２

、

４

次主任会议批准，

土地收储补偿费

３６．７

万元

／

亩， 土地收储补偿费总额为人民币： 壹仟零伍拾玖万伍仟贰佰玖拾元整

（

￥１０５９５２９０．０

元），该补偿费包括但不限于下列费用：

（

１

）乙方收储土地、形成净地发生的所有费用；

（

２

）收储土地地上建（构）筑物的补偿费用等；

（

３

）乙方开发利用收储土地期间发生的所有费用，包括水、电、气增容，道路、通信及供暖等基础设施

投入；

（

４

）乙方因土地被收储产生的有关税费。

４

、土地收储补偿费支付方式：

该宗收储土地上市成交后，甲方负责与县财政结算土地补偿成本。 并在上市成交后

６０

日内甲方按收

储合同确定的收储价款一次性拨付给被收储单位。

５

、土地交付的方式及标准：

（

１

）乙方在土地收储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

５０

日内将收储地块范围内的土地和地上建（构）筑物移交丙

方，并由丙方接收到位。乙方在移交同时将收储范围外的其他附属物拆迁完成。并申请办理国有土地使用

权证变更登记。

（

２

）丙方负责在土地收储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

８０

日内将土地净地交付甲方。 并在收储宗地出让公告

发布前，达到净地交付标准。妥善处理好收储地块地上附属物及构筑物等相关事务；负责无偿看护至实际

交付受让人之日止。

（

３

）净地交付标准：收储土地范围内无建（构）筑物、附属物，地上无杆线，场地无土方和建筑垃圾，清

理至自然标高、基本平整；改造和清理地下通道、管线、暗渠（涵）等设施，涉及人防设施需向人防部门报批

保留、改造、废除或恢复方案；无抵押、出租、出售等他项权利；水、电、气等费用清结；修建封闭围墙。

６

、乙方承诺收储土地及地上建（构）筑物没有被有权机关依法采取查封等强制措施，没有任何抵押、

租赁或转让等合同关系，不存在任何权属纠纷。 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均由乙方自行承担。

７

、甲方未按本合同约定时间向乙方支付土地补偿费，每延迟壹日，按本合同约定应支付的土地补偿

费的

１‰

向乙方支付违约金，并承担由此给乙方造成的经济损失。

８

、乙方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将收储地块范围内的土地和地上建（构）筑物移交丙方以及未完成收储范

围外的其他附属物拆迁，按本合同约定应支付的土地补偿费的

１‰

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９

、丙方违反本合同约定，未能按时净地交付，甲方有权报请县政府追究其违约责任。

１０

、本合同由甲、乙、丙三方和甲方主管部门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正式

生效。

（二）英凯特家电拟签署的土地收储合同的主要内容

英凯特家电（即乙方）与肥东县土地储备中心（即甲方）、肥东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即丙方）、肥东

县国土资源局（即甲方主管部门）拟签署的《肥东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储合同》的主要内容如下：

１

、收储的土地位于肥东经济开发区金阳路西侧，面积为

４６１６１．９

平方米（合

６９．２４

亩），四至分别为：东

至金阳路，南至合肥美菱联恒置业有限责任公司，西至合肥美菱小家电有限公司、合肥美菱太阳能科技有

限公司，北至合肥英凯特电器有限公司、合肥中都科技有限公司。

２

、截止本合同签署之日，收储土地及地上建（构）筑物的具体情况如下：

（

１

）收储土地

６９．２４

亩，土地使用权证号为：东国用［

２００８

］第

０３６７

号。

（

２

）乙方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方式为出让。土地出让年限为

５０

年，取得时间为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３０

日，

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

４２

年。

（

３

）收储土地范围内乙方有合法建设手续的地上建（构）筑物总建筑面积为

２１１０１．８６

平方米，其中：具

有《房屋所有权证》的登记面积为

１８３８４．８６

平方米，产权证号为房地产权：肥东字第

０３１２０７

、

１００１３５６８

号。

（

４

）收储土地的地上建（构）筑物无设定抵押权或被法院等有权机关依法查封及采取其他强制措施等

进行权利限制的情况。

３

、本次收储土地总用地面积

６９．２４

亩。 经肥东县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

２０１３

年第

２

、

４

次主任会议批准，

土地收储补偿费

３６．７

万元

／

亩， 土地收储补偿费总额为人民币贰仟伍佰肆拾壹万壹仟零捌拾元整

（

￥２５４１１０８０．０

元），该补偿费包括但不限于下列费用：

（

１

）乙方收储土地、形成净地发生的所有费用；

（

２

）收储土地地上建（构）筑物的补偿费用等；

（

３

）乙方开发利用收储土地期间发生的所有费用，包括水、电、气增容，道路、通信及供暖等基础设施

投入；

（

４

）乙方因土地被收储产生的有关税费。

４

、土地收储补偿费支付方式：

该宗收储土地上市成交后，甲方负责与县财政结算土地补偿成本。 并在上市成交后

６０

日内甲方按收

储合同确定的收储价款一次性拨付给被收储单位。

５

、土地交付的方式及标准：

（

１

）乙方在土地收储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

５０

日内将收储地块范围内的土地和地上建（构）筑物移交丙

方，并由丙方接收到位。乙方在移交同时将收储范围外的其他附属物拆迁完成。并申请办理国有土地使用

权证变更登记。

（

２

）丙方负责在土地收储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

８０

日内将土地净地交付甲方。 并在收储宗地出让公告

发布前，达到净地交付标准。妥善处理好收储地块地上附属物及构筑物等相关事务；负责无偿看护至实际

交付受让人之日止。

（

３

）净地交付标准：收储土地范围内无建（构）筑物、附属物，地上无杆线，场地无土方和建筑垃圾，清

理至自然标高、基本平整；改造和清理地下通道、管线、暗渠（涵）等设施，涉及人防设施需向人防部门报批

保留、改造、废除或恢复方案；无抵押、出租、出售等他项权利；水、电、气等费用清结；修建封闭围墙。

６

、乙方承诺收储土地及地上建（构）筑物没有被有权机关依法采取查封等强制措施，没有任何抵押、

租赁或转让等合同关系，不存在任何权属纠纷。 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均由乙方自行承担。

７

、甲方未按本合同约定时间向乙方支付土地补偿费，每延迟壹日，按本合同约定应支付的土地补偿

费的

１‰

向乙方支付违约金，并承担由此给乙方造成的经济损失。

８

、乙方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将收储地块范围内的土地和地上建（构）筑物移交丙方以及未完成收储范

围外的其他附属物拆迁，按本合同约定应支付的土地补偿费的

１‰

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９

、丙方违反本合同约定，未能按时净地交付，甲方有权报请县政府追究其违约责任。

１０

、本合同由甲、乙、丙三方和甲方主管部门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正式

生效。

五、涉及本次土地使用权收储的其他安排

１

、本次拟收储的土地使用权是通过政府收储的方式进行出让，目前该事项已取得肥东县国土资源管

理委员会的同意。

２

、 本次子公司收到的土地使用权收储补偿款， 将用于搬迁的相关费用支出及补充子公司流动资金

等。

３

、本次土地使用权收储后，对相关单位及人员的安排

本次肥东县政府对公司下属子公司英凯特电器和英凯特家电分别拥有的两宗位于合肥市肥东县经

济开发区的土地使用权进行收储，对子公司无重大影响，本次土地使用权收储后，子公司将其生产经营场

所及人员搬迁至公司位于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美菱工业园（公司总部）。

六、本次拟收储土地使用权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本次交易目的系根据政府的城市发展规划，经政府安排和要求。

２

、本次收储土地使用权将不会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土地使用权收储补偿款在扣

除资产处置净损失及各类资产搬迁费用等费用支出后的剩余款项将计入公司损益。 经初步测算，待子公

司英凯特电器和英凯特家电均收到肥东县土地储备中心应付的全部土地收储补偿款后（时间不确定），预

计将实现收益合计约

１

，

２００

万元，即对公司合并报表将产生收益约

１

，

２００

万元，具体会计处理须以会计师

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３

、通过出让该宗地，有利于子公司盘活其存量资产，优化资产状况，改善资产结构，增加现金流入。

七、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２

、深交所要求的其它文件。

特此公告。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８０

股票简称：圣阳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３

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批解锁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中拟于第一批解锁的数量为

５７０

，

７５０

股，占目

前公司股本总额的

０．５２％

。

２

、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中拟于第一批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可上市流通

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６

日。

一、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

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公司独立董事发

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经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

３

、公司根据证监会的反馈意见，修订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公司召开第

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

稿）》（以下简称“《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

４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修订稿）》及其摘要，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授

权董事会对激励对象的解锁资格和解锁条件进行审查确认，并同意董事会将该项权利授予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行使，授权董事会决定激励对象是否可以解锁，授权董事会办理激励对象解锁所必需的全部事

宜，包括但不限于向证券交易所提出解锁申请、向登记结算公司申请办理有关登记结算业务、修改公司

章程、办理公司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等。

５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授予对象、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的议案》和《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

司首次激励对象由

１７３

名调整为

１５２

名，首次授予数量调整为

３８６．１

万股，预留部分股票数量调整为

４２．９

万股，同意首次授予价格调整为

７．７

元

／

股，同意向

１５２

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同意授予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６

、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５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将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中的

３３．５

万股授予

９

名激励对象，

授予价格为

６．７６

元

／

股；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对象所持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将原激励对象时希领、孔祥伟已获授的全部股份共计

４２

，

０００

股进行回购注销。

７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０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权

激励对象所持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将原激励对象孙佑宣、张崇波已获授的全

部股份共计

６４

，

０００

股进行回购注销。

８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０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会

议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批解锁的议案》、《关于核查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获授限制性股票的第一批解锁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同意按照股权激励计

划的相关规定，办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批解锁相关事宜。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拟第一批解锁的股份数量为

５７０

，

７５０

股， 占目前

公司股本总额的

０．５２％

。 本次激励对象中王军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根据相关规定，本次解锁股份中共

计

２１００

股为高级管理人员持有的股份，故此次解锁后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５６９

，

１７５

股，占目前公司股

本总数的

０．５２％

。

二、董事会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满足第一批解锁条件的说明

１

、解锁期已满

根据公司《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自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日起的

１２

个月后为解锁期，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解锁期及各期解锁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锁期 解锁时间 解锁比例

第一批解锁期

自授予日起满

１２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２４

个月

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１５％

第二批解锁期

自授予日起满

２４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３６

个月

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２５％

第三批解锁期

自授予日起满

３６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４８

个月

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２５％

第四批解锁期

自授予日起满

４８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６０

个月

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３５％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因此，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０

日，公司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的第一批解锁期已届至。

２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已满足第一批解锁条件的说明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期激励股份第一次解锁的条件

是否达成解锁条件的说明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

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

审计报告

；

（２）、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

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中国证监会认定不能实行股权激励计

划的其他情形

。

经董事会核查

，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

，

满足解锁条件

。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

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

（２）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

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

（３）

具有

《

公司法

》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

事

、

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

（４）

激励对象在本激励计划实施完毕之前单

方面终止劳动合同

；

（５）

公司有充分证据证明该激励对象在任职

期间

，

因挪用资金

、

职务侵占

、

盗窃

、

泄露经营和

技术秘密等损害公司利益

、

声誉的违法

、

违纪行

为

，

或者严重失职

、

渎职行为

，

给公司造成损失

的

。

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核查

，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

，

满足解锁条件

。

根据

《

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

激励对象上一年度绩效

考核合格

。

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核查

，２０１２

年度首批

１４９

名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达标

，

满足解锁条

件

。

２０１２

年度销售收入较

２０１１

年度增长

２０％；

且

，

２０１２

年度净利润较

２０１１

年度增长

１０％。

经董事会核查

，２０１２

年实现销售收入

１，１９１，７８７，３１３．６４

元

，

较

２０１１

年同期增长

２４．２７％；２０１２

年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４６，７８１，６６７．８１

元

，

较

２０１１

年同期增长

１４．０２％。

因此

，２０１２

年业绩实现满足解锁条件

。

限制性股票锁定期内

，

各年度归属于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及归属于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均不得低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

度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负

。

２０１２

年实现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５２，８２６，０７０．８９

元高于授予日前三个会计年度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年

）

的平均值

４５，０１４，２７９．１１

元

。

２０１２

年实现归属于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４６，７８１，６６７．８１

元高于授予日前

三个会计年度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年

）

的平均值

４０，４３４，７０２．９０

元

。

综上所述，经董事会审查，公司激励对象均满足上述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第一批解锁的条件，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相关内容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根据股东大

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同意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批解锁

的相关事宜。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激励股份第一批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安排

１

、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中拟于第一批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可上市流通

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６

日。

２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激励股份第一批解锁数量为

５７０

，

７５０

股，占目前公司股本总额的

０．５２％

；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５６９

，

１７５

股，占目前公司股本总数的

０．５２％

。

２

、本次申请解锁的激励对象人数为

１４９

名。

３

、各激励对象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获授限制性股票

数量

（

股

）

本次可解锁限制

性股票数量

（

股

）

本次解锁后剩余

限制性股票数量

（

股

）

本次解锁股票中实际

可上市流通数量

（

股

）

王军 经理助理

１４

，

０００ ２

，

１００ １１

，

９００ ５２５

中层管理人员

、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共计

１４８

名

３

，

７９１

，

０００ ５６８

，

６５０ ３

，

２２２

，

３５０ ５６８

，

６５０

合计

３

，

８０５

，

０００ ５７０

，

７５０ ３

，

２３４

，

２５０ ５６９

，

１７５

八、备查文件

１

、股权激励计划获得股份解除限售申请表。

特此公告。

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３２

证券简称：金鹰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０

浙江金鹰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７

月

１８

日，《全景网》发表题为《子公司欠债不还，金鹰股份或借款轻率》的报道。

●

针对上述报道内容，公司对此进行了详细的澄清说明。

一、传闻简述

７

月

１８

日，《全景网》发表题为《子公司欠债不还，金鹰股份或借款轻率》的报道。

１

、报道称，“今年

７

月份，金鹰股份公布了与控股子公司上海鑫鹰服饰有限公司有关的

两则诉讼公告，两个公告讲述的是同样的事情子公司借钱不还，都公布了涉案金额但至今

投资者也搞不明白真正的金额有多少。 ”

２

、报道称，“不过，金鹰股份显然认为上述借款不属于应公布的重要事项，在诉讼公告

之前，我们未看到公司关于上述借款的公告。 ”

３

、报道称，“金鹰股份此次诉讼还有一个令人担心的地方，上市公司是不是已经失去

了对上海鑫鹰的实际控制权？ ”

二、澄清声明

浙江金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主营业务为纺织品和纺织机械设备，由于

主营业务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且竞争激烈，考虑到公司长远的发展规划，公司董事会研究

决定通过服装终端市场来拓展公司的业务打开新的局面，增强公司的竞争力，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公司与嘉兴卡迪尔制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卡迪尔”）共同投资（公司出资

３００

万元

占上海鑫鹰

６０％

股权，卡迪尔出资

２００

万元占上海鑫鹰

４０％

股权）设立了上海鑫鹰服饰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鑫鹰”），上海鑫鹰主要经营销售服装服饰、家纺产品、鞋帽、皮具、箱

包、服装、家纺产品领域内的技术服务及设计。 为了支持上海鑫鹰更好发展，根据上海鑫鹰

的资金申请及用款计划， 公司陆续向上海鑫鹰提供借款共

３２８０

万元， 其中

２０１１

年

１２００

万

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６８０

万，

２０１３

年

１－５

月

４００

万元。（其中

１２００

万元和

１６８０

万元的法院调解书均已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公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九章

９．１６

之规定：上

市公司与其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发生的或者上述控股子公司之间发生的交易，

除中国证监会和本所另有规定外，免于按照本章规定披露和履行相应程序。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底，公司对上海鑫鹰进行了检查，发现存在小股东严重侵占上海鑫鹰利益

的行为（含资金及服装服饰），在与其进行几次协商未果的情况下，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５

日向定海

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上海鑫鹰归还公司的所有借款。

由于公司派任上海鑫鹰的执行董事责任心不强、把关不严、管理不善，让小股东侵占

了上海鑫鹰的利益，使公司蒙受了经济损失，但不存在对上海鑫鹰失去控制权的情况。 目

前公司通过法院对上海鑫鹰的资产实施强制执行，已将银行存款

２２３

万元划至舟山市定海

区人民法院；将上海鑫鹰配货中心的德伊莱服装、服饰执行至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 （服

装吊牌价格

７０００

余万元）， 同时已经启动对上海鑫鹰在各地的门店内资产的具体执行工

作。 公司董事会将采取各种有效措施继续维护上市公司的合法权益。

公司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因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 公司郑

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

ｃｎ

）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金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０２

证券简称：骅威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５

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上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上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２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二）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澄华工业区玉亭路公司一楼大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郭卓才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３

名，代表股份数为

６８

，

１１２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

份总额的

４８．３８％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６８

，

１１２

，

０００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包

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

２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６８

，

１１２

，

０００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包

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

３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６８

，

１１２

，

０００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包

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

４

、《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６８

，

１１２

，

０００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包

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

５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６８

，

１１２

，

０００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包

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

五、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黄贞、陈长惠

（三）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骅威股份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

决议合法、有效。 ”

六、备查文件

（一）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律师见证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２９

证券简称：兆驰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６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２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方式

３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２

日（星期一）上午

１０

：

００

４

、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

３０６９

号星河世纪大厦

Ａ

栋

３２

楼大

会议室

５

、会议主持人：董事严志荣先生

６

、会议的通知：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６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通知的公告》。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１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为

６８２

，

４８６

，

８７５

股， 占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３．９１％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顾伟先生因工作原因，不能主持本次

股东大会，经半数以上董事同意，推举董事严志荣先生担任本次股东大会的主

持人。 公司部分董事及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

和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书面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８２

，

４８６

，

８７５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２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８２

，

４８６

，

８７５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四、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凯文（深圳）律师事务所黄亮、罗雯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意见如下：本所认为，贵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

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 备查文件

１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国枫凯文（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七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０６

证券简称：中润资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１

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融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公司股东惠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０００

万股，向第三方投资机构通过大宗交易平台以回购模式融资。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２

日，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公司

股东惠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邦投资”）关于所持中润资源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与回购的通知，惠邦投资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２

日以股份回购模

式，通过大宗交易转让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１．０８％

。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股数 减持均价 占总股本比例

惠邦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３．７．２２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３８

元

１．０８％

合 计

－ － － －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占总股本比

例

股数

占总股本

比例

惠邦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１４８

，

２８０

，

０００ １５．９６％ １３８

，

２８０

，

０００ １４．８８％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４８

，

２８０

，

０００ １５．９６％ １３８

，

２８０

，

０００ １４．８８％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

定。

２

、转让期限为

１２

个月。第三方机构持有转让股份期间，如遇转让股份分红

派息的，第三方机构应于惠邦投资足额支付回购价款后向惠邦投资返还。

３

、回购完成后及时披露相关公告。

三、备查文件：

《股份转让与回购合同》。

特此公告。

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０２

股票简称：北京旅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３２

北京京西风光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华胜旅业出售时尚之旅酒店管理公司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情况说明

公司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关于天津华胜旅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第三方协商签署

附条件生效的时尚之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意向书等事项的议案》。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华胜旅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华胜旅

业”）与上海锦江国际酒店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江股份”）协商签

署附条件生效的时尚之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尚之旅”）股权转

让意向书 （详细情况见巨潮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公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２４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４

日，华胜旅业与锦江股份签署《时尚之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协议》。（详细情况见巨潮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４

日

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３１

）

二、进展情况

１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收到华胜旅业基金分配本金

１

亿元。

２

、时尚之旅总部工商变更手续已经完成。

三、对公司影响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已收回全部本金

１

亿元，并确认投资收益

１１５９

万元。

根据公司签署的《天津华胜旅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有限合伙协

议》的相关条款及《时尚之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预计今年年

底锦江股份将款项全部支付完毕后， 公司下半年获得剩余投资收益约为

１２００

—

１４００

万元，并在今年年底确认投资收益。 公司将根据有关事项的进展

情况及时披露有关情况。

北京京西风光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２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８９

证券简称：吉林森工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７

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师事务所更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近日收到年审机构国富浩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简称“国富浩华”）《名称变更通知函》，为了着

力实现“规模化、多元化、国际化、信息化、品牌化”等目标，国富浩华与中瑞岳

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友好协商等基础上进行了合并。 合并后，

使用国富浩华的法律主体，更名为“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并

于

７

月

１

日起正式启用。

本次会计师事务所更名不属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项。此前国富浩华与

公司签署的所有合同文本继续有效，相应的责任、权利和义务由瑞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承继和履行。

特此公告。

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七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６３

证券简称：福建南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８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

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

委托贷款方式向公司提供

３６９０

万元

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资金周转的需要，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公司五届三十二次董事会和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福建投资集团”） 以委托贷款方式向公司提供总金额不超过

５

亿元的财务资

助，公司可根据生产经营需要分次提取，资金占用费按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执

行。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９

日，公司收到福建投资集团委托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向

公司提供

３６９０

万元贷款的财务资助，使用期限半年（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９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９

日），

资金占用费按人民银行公布的半年期贷款基准利率

５．６％

计算。

特此公告。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七月二十二日

股票简称：曙光股份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０３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６

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

中国证监会发审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２

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对辽宁曙光

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申请进行

了审核。

根据会议审核结果，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申请获得通过。

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书面核准文件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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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６

日发布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证券自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

日开市起连续停牌， 公司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５

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

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９

日和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６

日披露《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目前，公司及相关各方正积极推进本次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 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

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本公司证券将继续停牌，并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

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公告，直至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确定并在中国证监

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巨潮资讯网刊登公告后复牌。

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３日


